
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

101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(網頁版) 

一、時間：101 年 9 月 14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時 

二、地點：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陳鴻震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吳敏鈴秘書 

四、出列席代表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主席報告(院務工作報告)(略) 

六、前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(略) 

決    議：洽悉。 

七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(略) 

八、討論提案 

提案編號：第 1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建議修正本院院務會議規則部分條文，請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

(一)鑒於本院將於 102 學年新增學位學程，有必要配合修正現行本院

院務會議規則，請參閱條文修訂對照表(附件一)所列。 

(二)檢附現行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院務會議規則」(附件二)

乙份，請卓參。 

辦    法：本會議通過再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※通過新修正之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院務會議規則」全文，如

附錄一。 

提案編號：第 2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

案    由：建議刪除「國立中興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」第

四條條文「連選得連任一次」中「一次」之限制，請討論。  

說    明： 

(一)鑒於現行「國立中興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」第四

條除已明訂院教評委員資格之最低門檻外，並限「連選得連任一

次」。而校級教評會委員、系級教評會委員之法條規定為「連選

得連任」，並無連任次數限制，故建請刪除連任「一次」限制，

以達本校各級教評會委員連任規定之一致性。 

(二)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(附件三)、現行「國立中興大學各學院教師

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」(附件四)、「國立中興大學教師評審委員

會設置辦法」(附件五)及「國立中興大學各系(所)教師評審委員

會組織章程」(附件六)各乙份，請卓參。 

辦    法：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本院目前執行平順，故暫不修正。 

提案編號：第 3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本院擬增設「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」，提請討論。  

說    明：  

(一)本校自民國 91 年起與台中榮民總醫院簽訂「合作研究協議書」，

雙方並於同年推動「榮興合作計畫」，十年來共推動超過一百多

個雙邊合作計畫，於民國 93 年起雙方開始積極會商，並於民國

94 年雙方簽定「學術合作辦法」，實質加強雙方的合作及交流，

目前雙方共同合作發表於 SCI 國際期刊之研究成果每年約有

70-80 篇，也因此，本校於民國 97 年起在臨床醫學領域已進入

ESI 世界機構排名前 1%，且論文數及引用次數逐年提升，故擬

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共同於本院成立「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」，



以增進彼此雙方的合作關係。 

(二)已草擬本中心設置辦法及計畫書各乙份(附件七、八)，業經本院

100 學年度第 10 次系所主管會議(101 年 7 月 26 日召開)通過在

案，請同意追認於 101 學年度增設。 

(三)檢附「國立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」(附件九)乙份，

請卓參。 

辦    法：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請本校研發會議審議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 

(一)與會代表無異議通過，依程序提送本校研發會議審議。設置辦法、

計畫書修正通過。(全文如附錄二) 

( 二 ) 中 心 英 文 名 稱 暫 訂 RongHsing Research Center for 

Translational Medicine。 

提案編號：第 4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本院擬增設「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」，提請討論。  

說    明：  

一、為推動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、整合校內外相關教學研究資源，以

增進生態永續發展，擬增設「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」。 

二、已草擬「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」設置辦法及計畫書各乙份(附

件十、十一)，業經本院 101 學年度第 1 次系所主管會議(101 年

8 月 22 日召開)通過在案。 

辦    法：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請本校研發會議審議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 

(一)與會代表無異議通過，依程序提送本校研發會議審議。設置辦法、

計畫書修正通過。(全文如附錄三) 



(二)中心英文名稱 Research Center for Global Change Biology，為求

條文用語一致性，授權院辦檢視二案之內容詳加修正，送代表確

認後辦理。 

九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:28。 

 

 


